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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碩士在職專班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黃源盛老師 

「法學導論」課程綱要 
 
學年學期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課單位 法專一乙 法專二乙  

課程名稱 (中)法學導論  

  (英)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w 

授課教師 黃源盛      職稱    專任 教授  

學分數 3.0 

修別 選修 

先修科目  

課程目標 

「法學導論」一課，係為拓展法律人的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而設，是一門「養慧之學」內容

可深可淺，本課程係專為非法律系畢業的碩士在職生而開，擬採取「深度教學法」，儘可能

擇重點深入探討幾個法學理論與實際的面向。全課程共十八週。 

課程大綱 

一、 課程主題：法律文化與敘事—法學、人文、歷史與方法論 
 
二、 研討子題： 
（一） 第一講：問世間「法」為何物—規範與秩序 
（二） 第二講：人為何會爭執？—人性論與訴訟觀 
（三） 第三講：法的淵源—法源論 
（四） 第四講：法律的解釋方法—法律三段論 
（五） 第五講：千古難解的習題—法律與道德 
（六） 第六講：法官之淚—情理法乎？法理情乎？ 
（七） 第七講：造化弄人—生命倫理與法律 
（八） 第八講：法的空間論—世界諸大法系 
（九） 第九講：法的歷史—法律進化與文明 
（十） 第十講：法學研究的方法論 

上課進度 

 

教學方式 

教學及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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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課程採案例式及對話式教學法，由教師講授基本學理，次以交流討論為主軸。 
(二) 每週發放該次授課綱要及補充講義，選修者需先作預習及複習。 
(三) 期中考及繳交期末報告各乙次。 

教學助理工作項目 

 

課程要求/評分標準 

 

參考書目 

四、 參考書目 
（一） 小林直樹，《法の人間學的考察》，日本，岩波書店，2003 年 12 月。 
 
（二） 長尾龍一著，陳才崑、黃源盛譯，《人性觀與法哲學—羊乎？狼乎？》，台北，商鼎，

1997 年 3 月。 
 
（三） 黃源盛，《法律繼受與近代中國法》，台北，元照總經銷，2007 年 3 月改訂初版。

（四）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台北，三民總經銷，2005 年 4 月版。 
 
（五） 佐藤道夫著，陳鵬仁譯，《法、理、情》，台北，水牛出版社，民國 87 年 8 月。 

課程相關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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